
立法會 CB(2)1829/03-04(01)號文件
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五日

資料文件

《 2003 年領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就下列事項提交的補充資料：

(a) 有關領養的居留規定；
(b ) 香港居民領養香港以外地方的兒童；以及
(c) 其他國家的護送安排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就領養的居留規定、香港居民領養香港以外

地方的兒童，以及其他國家的護送安排提供背景補充資料。

背景

2 . 在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六日、三月十一日和三月十八日

的會議上，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，包括︰

(a) 解釋為何需要現時《領養條例》 (第 290 章 )第 5(6)條
的居留規定；該條規定除非申請人 (準領養人 )及有關
兒童均居於香港境內，否則不得作出領養令﹔

(b ) 由本地領養父母領養香港以外地方 (包括內地任何地
方 )兒童的有關資料，以及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在這類
領養個案中所擔當的角色；以及

(c) 其他司法管轄區是否訂有任何規定，要求準領養人須
前往有關地方探訪／會見準領養兒童，然後該名兒童

才可被送往海外辦理領養前的交託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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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領養的居於 (香港 )規定

3 . 現時《領養條例》第 5(6)條規定“除非申請人及幼年人
均居於香港境內 ，否則法院不得 就幼年人 作 出領養令＂。

“居於 (香港 )＂一詞並無法規定義，而是一個事實問題，而
有關事實需根據個案的情況而決定。法院須按個別個案的實

況作出考慮。根據《議事錄》和已判決的案件顯示，《領養

條例》第 5(6)條所指的“居於 (香港 )＂，是要求若干程度的
長期居留，因此，短暫訪港人士不符合這項規定。同樣，為

領養兒童而到香港的旅客也不可以視為符合“居於 (香港 )＂
規定。

4. 實 際 進 行工 作 時 ，社 署在 有 需 要 時會 與入 境 事務 處 聯

絡，也會在有疑問時徵詢律政司的意見，以確定申請人和有

關兒童是否符合“居於 (香港 )＂規定 (即他們在香港是否有固
定住處或暫時家園 )；社署會考慮所有有關事實，例如他們是
否獲准居留、有否足夠實際留港時間完成所需要的領養程序

(由提出領養申請至獲發領養令通常需時 10 至 12 個月 )，以
及他們留港的目的。社署會因應情況，取得入境事務處和律

政司的意見，繼而就所擬議的領養進行調查，並向法院提交

所有與該項領養相關的資料，以保障有關兒童的利益。

5 .  “居於 (香港 )＂規定是一項合理措施，可令參與的訴訟
監護人和法院等的重要程序得以進行，例如評估申請人是否

適合領養兒童﹔確定有關兒童是否適合和可被領養﹔確定已

取得親生父／母的同意；確保有最少六個月的實際交託期，

並讓社署進行家訪﹔完成有關的法律程序，包括由訴訟監護

人撰寫報告；以及在領養過程中送達法律文件。為妥善進行

上述程序，申請人和有關兒童必須身在香港。否則，像《領

養條例》第 5(7)(a)條所訂明有關兒童須在緊接作出命令日期
前最少連續六個月一直由申請人實際管養的條文，便會失去

意義。基於這些考慮因素，訂下“居於 (香港 )＂規定，即要
求申請人和兒童必須居於香港一段合理的時間，是合宜的做

法。

6 . 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一日和三月十八日的會議上，委員

關注到香港作為收養該兒童的司法管轄區時，有關兒童的居

留規定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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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將來，在公約領養方面，《修訂條例草案》第 24 條 (第
20C(5)條 )規定，日後第 5(6)條並不就公約領養令而適用，而
除非  ―

(a) (如香港是作為收養國的 )申請人慣常居於香港，而幼
年人慣常居於某締約國；或

(b ) (如香港是作為原住國的 )幼年人慣常居於香港，而申
請人慣常居於某締約國，

否則法院不得就該幼年人作出公約領養令。

8 . 至於 非公約領養 方面，若不 保留 《領養條例 》第 5(6)
條，或在法例上沒有其他保障措施代替這項法規條文，則從

福利角度而言，訴訟監護人會難以履行職責，無法徹底調查

與擬議領養有關的情況 (例如親生父／母的同意是否在恰當的
情況下作出；擬議領養是否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等 )，而法院
也無法在得悉所有資料後才就擬議領養作出決定。

9 . 我們知道新西蘭因法例中並無這居於 (新西蘭 )境內的規定
而出現問題，因此現正建議司法管轄權只限適用於以下種類

的個案︰有關兒童慣常居於新西蘭或即將來到新西蘭居住；

而申請人是新西蘭公民或永久性居民且居於新西蘭，並於提

出領養申請前有三年時間慣常居於新西蘭。新西蘭法律委員

會 (Law Commiss ion)在一九九九年十月發出題為《領養︰改
革方案》 1 的第 38 號初步文件及二零零零年九月發出題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《 Adopt ion Act》第 3(1)條訂明，法院可應任何人提出的申請而作出領養令，不論
其是否以新西蘭為居籍；就兒童而言，也是不論其是否以新西蘭為居籍。第 3 條的
後果，是新西蘭法院根據新西蘭法例作出的領養令所涉及的人士，既無需在新西蘭

居住，也無需有這個打算。

就司法管轄權而言，第 3 條容許新西蘭被用作為領養的“配對中心＂。這做法可能
被視為不當：若有人無法在自己的國家領養，新西蘭還應否為他們提供領養的其他

方便途徑？



4

《領養和其他方案—另類安排和全新綱領》 2 的第 65 號報告
書指出，當地現行安排的主要問題包括︰

(a) 在一些個案中，由於沒有居於 (新西蘭 )境內的規定，
使有關人士可利用新西蘭領養法，規避兒童或領養父

母原住國限制較多的領養措施 (即新西蘭變相成為領
養“配對中心＂ )；以及

(b ) 若有關人士並非居於新西蘭，便不能對他們作出適當
評估，致令社工不能全面履行其法定職責，就有關領

養是否適合，作出匯報。

(b ) 香港居民就香港以外地方兒童作出的領養

10. 香港居民就香港以外地方兒童作出的領養主要分為以下
兩類：

(a) 兒童從香港以外地方被帶來香港，主要由繼父母或親
屬領養 (據社會福利署所知資料編制 )；以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居籍或慣常居留地

該份初步文件發表後，我們發現第 3 條確實造成一些實際困難 (該份報告列舉了四
個具體例子  ─  本文件不作詳述 )。其中凸顯的困難包括︰

(a) 在某些個案中，第 3 條容許引用新西蘭的領養法例來規避該兒童或領養父母原
住國限制較多的領養常規。

(b) 第 3 條也造成實際困難。如有關人士並非居於新西蘭，便無從對他們作出適當
評估，亦無法提供交託後的服務和作出監察。這類情況亦不容許社工全面履行

其法定職責，就申請人是否適合領養，或領養是否適宜等，作出匯報。

與領養有關的普通法規則

探討過會濫用第 3 條的可能情況後，我們必須強調，在這種情況下作出的領養，在
海外未必獲得承認。 Re Valent ine’s Se tt lement 所說明的通則是：在海外作出的領養
是否獲得承認，須視乎領養父母是否以頒發領養令的國家為其居籍。 Lord Denning
MR 再進一步加上一條規定，即有關兒童亦須居於頒發領養令的國家。

這項規則對根據第 3 條由慣常居於海外的人士領養不論是否居於新西蘭的兒童這類
領養會有影響。雖然引用第 3 條作出的領養在新西蘭有效，但在海外卻未必視為有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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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香港的外國／外籍家庭領養香港以外地方的兒童，而
有關個案由非政府機構處理。

11. 上述兩類領養最近三至四年的有關統計數字分別載於附
件 A 和附件 B(註︰附件 A 和附件 B 之間可能有若干個案重
疊 )。關於第一類領養，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的個案數目有 11
宗、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有 6 宗，而二零零二至零三年度則
有 8 宗；而在二零零三年四月至十二月期間，只有 1 宗個
案。有關兒童分別來自共 13 個地方。至於第二類領養，根據
本港一間參與這類領養安排的非政府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

社提供的資料，近年這類個案為數不多︰二零零零至零一年

度有 4 宗，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有 7 宗，而二零零二至零三
年有 7 宗。至於這些兒童的原居地，他們來自五個地方，分
別為內地、巴西、印度、泰國和菲律賓。

12. 目前，有關上文第 10 段所述 (b)類的兒童領養主要由香港
國際社會服務社以自負盈虧的方式安排。日後實施修訂法例

後，社署將成為公約領養的中央機關，負責監察獲認可機構

在公約領養和非公約領養方面的工作和表現。

(c) 其他國家的護送安排

13. 英 聯 邦 法律 顧 問 處表示他 們 已查 閱英 國、 澳 洲 、 新 西
蘭、加拿大和新加坡的法例，發現這些國家並無法律條文規

定海外準領養人須前往有關國家探訪／會見受領養兒童，該

名兒童才可被送 往海外辦理領養 前的交託安排。 《海牙公

約》也沒有這樣的規定。

14. 我們知悉很多國家如韓國均採取與香港相似的安排，准
許在合理的情況下，由海外準領養人以外的人士作出護送安

排。正如我們在先前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已曾向委員闡釋，

就香港而言，這類情況包括準領養人須留在家中照顧其他子

女、準領養人在長途旅行方面有困難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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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提交

15. 請委員閱悉上述背景資料，以供參考。

生福利及食物局

二零零四年三月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

就香港以外地方的兒童來港接受領養

而發出領養令的個案數目 (據社會福利署所知資料編制 )

國家／地方 2000-01

年度

2001-02

年度

2002-03

年度

2003-04

年度

(截至 2003
年 12 月 )

玻利維亞 0 1 0 0

加拿大 1 0 0 0

印度 0 0 1 0

日本 0 0 1 0

澳門 1 0 0 0

內地 0 0 3 0

新西蘭 0 1 0 0

菲律賓 1 2 1 0

俄羅斯 0 0 0 1

台灣 0 0 1 0

泰國 1 1 0 0

聯合王國 6 0 0 0

美國 1 1 1 0

總計 11 6 8 1

備註：就此表而言，我們並未包括再受領養的個案 (即涉及已
經在香港以外㆞方完成領養程序，來港後根據香港法例再作

領養令的兒童 )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

經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處理

由香港的外國╱外籍居民領養香港以外地方兒童的個案數目

年度

兒童的

原居地

2000-2001

年度年度年度年度

2001-2002

年度年度年度年度

2002-2003

年度年度年度年度

內地*

(只適用於外籍人
士 )

3 4 4

巴西 0 0 1

印度 0 1 1

泰國 1 0 1

菲律賓 0 2 0

總計 4 7 7

資料來源： 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

* 這項服務只適用於香港的外國╱外籍人士。我們在題為

“ 香 港 特 區 與 內 地 之 間 的 領 養 安 排 ＂ 的 文 件 (檔 號 ︰
CB(2)1661/03-04(01))中已解釋，所有這類的領養申請必
須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》的規定，以及《外國人

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登記辦法》的程序辦理。


